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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意义

船舶靠港使用岸电，是减少船舶靠港期间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

推动港口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举措，也是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推

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更具特色“水运江苏”的重要抓手。

随着江苏省岸电设施覆盖范围和使用频次大幅提升，传统人工值守、

分散管理的运行模式已难以满足高频使用、精细监管与数据共享的现

实需求，岸电设施信息化、智能化建设迫在眉睫。

编制《码头岸电设施信息化建设指南》的主要目的和意义在于：

一、落实国家和江苏省政策要求。交通运输部及江苏省已明确部

署提升岸电智慧服务水平、建设全省岸电信息管理平台等任务，亟需

统一标准予以支撑。

二、提升江苏省岸电智能化水平。截至 2025 年底，全省岸电覆

盖率达 99.6%，年用电量较 2020年增长超 300%。但仍有超过 20%的

设施未实现远程控制，依赖人工操作；各地物联网改造技术路径不一、

数据格式混乱，导致重复投资与信息孤岛；省、市监管难以实现实时

监测与精准统计。统一标准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必然选择。

三、填补岸电信息化建设领域标准空白。现行国标、行标主要针

对岸电设施建设与计量，缺乏岸电设备智能化内容的系统规范。本指

南旨在提供统一、可操作的技术依据，推动数据资源整合与共享，避

免无效投资，节约社会成本，有力支撑绿色“水运江苏”和长江经济带

高质量发展。

二、任务来源

本项标准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提出，经省交通

运输厅推荐省市场监管局批复同意后立项。项目批复文件为《省市场

监督局关于下达 2025年度江苏省地方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苏市监

标〔2025〕185 号），立项编号为 2025174 号，项目名称为《码头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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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设施信息化建设指南》，承担单位为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港航事业发

展中心、江苏交科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江苏泓鑫科技有限公司。

三、编制过程

（一）标准预研阶段（2024年）

2024 年，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港航事业发展中心通过调研全省智

能岸电终端、运营平台、管理平台的功能、建设和使用情况，梳理上

位政策文件要求，并经多轮征求意见和评审，于 2024 年 12月印发《江

苏省港口岸电信息化建设指南（试行）》，为本标准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二）标准起草阶段（2025年 1—4月）

2025 年 1 月，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港航事业发展中心组织各编制

单位骨干成员启动《码头岸电设施信息化建设指南》和立项申报书。

编制组成员充分总结前期工作经验，并结合最新政策标准，于 2025

年 3 月完成了标准的起草工作，并于 2025 年 4 月向江苏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申报了江苏省地方标准。

（三）标准立项（2025年 5—11月）

2025 年 11月 14 日，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了《2025 年度

江苏省地方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苏市监标〔2025〕185 号）本标

准正式立项，项目序号为 174 号。

（四）征求意见及论证修改阶段（2025年 12月—2026年 3月）

项目任务下达后，编制组在草案基础上，对文本结构、章节设置、

条款表述和附录内容进行规范化编制，增加了验收和运维要求，细化

岸电智能终端要求。并以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名义分

别于 2026 年 3 月 19 日、3 月 27 日，召集相关单位在南京进行座谈

交流，征求各方意见建议，并逐条复核进行处理。两次征求意见具体

如下：

2026 年 3月 19日，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港航事业发展中心组织召

开《码头岸电设施信息化建设指南》草案座谈会，邀请沿江港口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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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电厂商、港口管理部门等 13 家单位，征求各单位对标准草案的意

见，形成 17条意见，采纳 15条，2条未采纳。

2026 年 3月 27日，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再次组

织召开《码头岸电设施信息化建设指南》草案座谈会，邀请内河港口

企业、航运企业等 10家单位，征求各单位对标准草案的意见，形成

38条意见，采纳 22条，部分采纳 1条，未采纳 15条。

四、主要内容技术指标确定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立足江苏省码头岸电设施信息化建设实际，结合地方标准

编制要求以及行业管理和应用需求，标准条款设置及核心技术内容的

确定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 科学性

本标准编制坚持以江苏省码头岸电设施建设应用实际为基础，结

合国家和省有关港口绿色发展、岸电推广应用、智慧港口建设及网络

安全等方面的政策要求，系统梳理码头岸电设施信息化建设中的主要

问题和实际需求，合理确定标准内容和技术要求。标准条款设置注重

依据充分、逻辑清晰、表述准确，既充分吸收前期实践经验和试点成

果，也充分听取行业管理部门、港口企业、设备厂商及专家意见，确

保标准内容科学合理。

2. 系统性

码头岸电设施信息化建设涉及智能终端、运营系统、监管系统、

数据共享、网络安全、验收运维等多个方面，是一项具有较强关联性

的系统工程。本标准编制注重从整体性出发，对码头岸电设施信息化

建设的对象、架构、功能、数据和保障要求进行统筹考虑，既体现各

章节之间的层次关系，又注重不同模块之间的衔接协调，避免内容重

复、缺项遗漏或边界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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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协调性

本标准注重与现行法律法规、政策文件以及相关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相衔接。对已有文件明确规定的内容，原则上予以引用或协调一

致，不作重复规定；对现有标准尚未覆盖、但江苏省码头岸电设施信

息化建设中迫切需要统一的内容，结合地方实际进行补充和细化。同

时，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码头以及不同建设基础条件下的实

施需求，增强标准的兼容性和适配性

4. 规范性

本标准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进行编写，对标准名称、章节

设置、术语定义、条款表述、附录形式等进行规范处理，确保文本结

构完整、层次清晰、用语统一，符合地方标准编制要求。

5. 适用性

本标准紧密结合江苏省码头岸电设施信息化建设现状和应用需

求，突出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重点围绕码头岸电设施智能终端配置、

运营系统建设、监管系统建设、数据互联互通、网络安全和验收运维

等方面提出要求，力求使标准内容符合江苏省行业发展实际，能够为

码头岸电设施新建、改造、接入、管理和监管提供有效指导。

6. 可操作性

本标准充分考虑现阶段江苏省码头岸电设施建设基础、信息化改

造条件和行业实施能力，条款设置尽量做到边界明确、要求具体、便

于实施，避免原则性过强或脱离实际。对于需统一的数据文件格式、

接口要求、系统功能等内容，通过附录和条款予以明确，提高标准执

行中的可落地性和可检验性，为港口经营企业和管理部门实施应用提

供便利。

（二）标准主要内容

范围：本文件适用于码头（油气化工除外）岸电设施的信息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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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适用主体包括港口经营企业和港口管理部门。其中，第 6章、第

7章主要适用于港口经营企业，用于指导码头岸电设施智能终端和运

营系统建设；第 8 章主要适用于港口管理部门，用于指导岸电设施监

管系统建设；其余章节同时适用于上述两类主体。

文件整体由前言、正文、规范性附录和参考文献构成。其中，正

文包括第 1章至第 10章，附录 A和附录 B均为规范性附录。其中：

第 1章至第 4 章为通用性基础条款，明确本文件的适用范围、引用依

据、基本概念和缩略语；第 5 章至第 10 章为核心技术内容，分别对

总体架构、终端建设、系统建设、网络安全、验收和运维等提出要求；

附录 A、附录 B 分别规定数据文件格式和主要数据接口格式，是支撑

不同主体之间数据共享、业务协同和系统互联互通的重要内容。

（三）主要参考文件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安全基本要求

GB/T 22240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

GB/T 25069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技术术语

GB/T 28448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要求

GB/T 35273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GB/T 39786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密码应用基本要求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GB/T 4147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数据处理安全要求

DL/T 2143.2 港口岸电系统建设规范第 2 部分：电能计量

JTS 155-1 码头岸电设施检测技术规范

JT/T 697.3 交通信息基础数据元第 3 部分：港口信息基础数据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790号）

计算机病毒防治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 5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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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和船舶岸电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 2025 年第 2 号）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六、与现行法律法规与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总体协调。国家和行

业暂未发布港口岸电设施信息化建设相关标准，江苏省市也暂未出台

相关的标准。

七、实施推广建议

为切实推动《码头岸电设施信息化建设指南》地方标准的落地应

用，确保其成为引领江苏省港口绿色智慧转型的有效工具，建议在标

准发布后，积极推广标准工作，具体建议如下：

联合省交通运输厅、江苏海事局等行业主管部门，共同举办《码

头岸电设施信息化建设指南》贯标培训会，覆盖各市港口管理部门、

重点港口企业及行业专家，聚焦标准条文讲解、实施要点解读。借助

“智慧港口建设”契机，通过标准化知识培训、体系文件宣贯等形式，

开展面向全省港口、码头的集中培训活动，引导企业主动落实标准。

依托“江苏省港口综合信息系统”整合宣贯资源，提供标准文本、

解读视频、培训课件的永久访问入口。


	一、目的意义
	二、任务来源
	三、编制过程
	（一）标准预研阶段（2024年）
	（二）标准起草阶段（2025年1—4月）
	（三）标准立项（2025年5—11月）
	（四）征求意见及论证修改阶段（2025年12月—2026年3月）

	四、主要内容技术指标确定
	（一）编制原则
	1. 科学性
	2. 系统性
	3. 协调性
	4. 规范性
	5. 适用性
	6. 可操作性

	（二）标准主要内容
	（三）主要参考文件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六、与现行法律法规与标准的关系
	七、实施推广建议

